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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第 二 試 

1 1 3 年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律 師 考 試 第 二 試 
法 律 專 業 科 目 評 分 要 點 與 閱 卷 委 員 的 話 

科目：財稅法 

第一題 

【總題說明】 

本題命題之要旨在評量應考人是否可以充分理解量能課稅原則中有關主觀

淨值原則與客觀淨值原則之規範意義，以及在現行所得稅法中關於上述原則之

實踐。在解題上最好可以完整的包含以下步驟： 

一、 完整說明量能課稅原則中有關主觀淨值原則與客觀淨值原則之規範意義。 

二、 針對案例可以具體說明其爭點所涉及的究竟是主觀淨值原則或客觀淨值原

則在現行所得稅法之實踐。 

三、 針對案例可以具體說明爭點所涉及的現行所得稅法規之內容及其設有之限

制。 

四、 檢討現行法制是否有悖離主觀淨值原則與客觀淨值原則之處。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本案關鍵之爭點在於，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為就讀於

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所支付之學費，每人每年以新台幣二萬五千元為限，方得作

為特別扣除額予以扣除，此一定額扣除之限制規定是否符合主觀淨值原則。應考

人若可以充分說明量能課稅原則中有關主觀淨值原則之規範意義，並可以具體

釐清本案之關鍵並提出自己之見解，即可以獲得基本分數。 

應考人若要獲取更好之分數，則必須更具體地充分釐清本案例最大之具體

爭議。亦即納稅義務人為就讀於「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所支付之學費，是否即

可以歸屬於主觀淨值原則下為維護子女基本生活費用之範疇，或僅是立法者政

策性之租稅優惠。針對這個在學理及實務上仍有不小爭議之問題，應考人若可以

就其所持見解提出理由有所論述，則自可以酌增分數。 

最後針對上開法律採取之定額扣除法，若可以說明其法理上之依據，並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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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立法者採取這種實質類型化之立法，是否仍在憲法可容許之界限內，有所分

析，則可以酌增分數。 

 

第(二)子題 

本案關鍵之爭點在於：納稅義務人為將來可以從事心中理想之職業，自己支

付之學雜費，是否可以構成在所得稅法中為獲取收入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而得以

扣除。因此應考人只要可以說明量能課稅原則中有關客觀淨值原則之規範意義，

並可以具體說明本案關鍵之爭點以及自己之見解，即可以獲得基本分數 

應考人若可以針對現行所得稅法之明文規定予以分析，並可以從客觀淨值

原則之規範意義予以檢討，即可以酌加分數。蓋在案例中之納稅義務人尚未能從

事其心中理想之職業，故實際上並未從此一夢想之職業獲取已經實現之收入，該

筆學雜費是否可以構成為獲取收入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而從申報之所得稅年度

立即扣除，有待釐清。此外納稅義務人若於將來能從事其心中理想之職業並實際

獲取收入，則是否可以在申報之所得稅年度「回溯地」主張這些費用之扣除，均

有待釐清。應考人若可以就其所持見解提出理由有所論述，則自可以酌增分數。 

【閱卷委員的話】 

第一子題，係納稅義務人為子女就讀於公立大學所給付之學雜費，是否得於

申報個人綜所稅時，扣抵給付學雜費的全額 3 萬元，蓋依據現行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的規定，依法僅有 2萬 5千

元之減除數額的上限。此時，答題考生多半分成兩個方向去寫：有些只有寫所得

稅法規定，因此自然得出僅能作「部分」即 2萬 5千元之學費數額減除的結論，

即不再討論背後法理基礎或原理原則，使答題內容因此而略微顯得單薄；有些則

是完全忽略所得稅法之規定，逕自以就讀大學乃「維繫生存所需」的費用，因此

認為應該准納稅義務人將子女就讀大學學費「全額」予以減除。實際上，大學之

學雜費減除是否屬於「維繫生存所需」的範圍，或者應屬鼓勵高教政策下所給予

之稅捐優惠的規範，甚有爭議性。完全忽略所得稅法之規定，逕自認為依據主觀

淨值原則而應全額准予減除學費者，既非通說見解，也非實務認可作法。考生在

答題時應該盡量避免，僅以單一學說理論，作為回答考試問題的依據。 

第二子題，係納稅義務人本人目前非從事於法律相關工作，僅因希望從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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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務，以考上司法官或律師為目標，目前就讀於大學法律系碩士班所繳納之學

雜費 6萬元，是否得於申報個人綜所稅時，就其學費「全額」主張減除。如同前

述，有些考生僅直接引述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5「教育學費

特別扣除額」，以其僅規定「子女」而不包括「本人」為由，因此否定認列減除，

答案仍屬正確，但使其答題內容因此而略顯單薄。蓋本題依題目意旨所述，與第

一子題所不同者，係在本題中納稅義務人為自己所給付之大專院校教育學費，尚

有可能是否該當納稅義務人基於為將來執業或職業所需而支付的教育訓練或職

業養成費用問題，若納稅義務人屬於薪資所得者，則亦可討論是否有「進修費用」

或「工具費用」等，涉及客觀淨值原則問題。儘管在結論上，仍然否定納稅義務

人並無法律依據，因此而得以申報減除自己就讀於大學法律系碩士班的學費，仍

建議考生在法律規定之基礎下，對問題內容作適當而必要的討論，以凸顯自己對

於此一問題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第二題 

【總題說明】 

本次財稅法第二題的命題重點，以數人合資共同購買農地但以其中一人為

登記名義人為實際案例，評量應考人是否瞭解民法上的借名關係的法律效果，以

及其在稅法上所發生的效果。這個問題是我國法制長年存在的議題，也是律師常

遇見的稅務案件類型之一。準備司法官與律師考試的考生，應當對於這個議題相

當熟悉。閱卷的重點集中在於，測試應考人是否能正確辨別民事上的法律關係為

借名登記關係。更重要的是，不論借名登記這個法律行為在民事審判實務上被認

定為有效或無效，但在稅法上應採取經濟觀察法，依據實質課稅原則，正確認定

當事人所得之類型並課徵所得稅，以及為此所支付之成本費用是否得予以扣除

等。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第(一)子題的評分要點在於實質課稅原則。也就是說，從實質課稅原則而言，

甲所獲得之「徵收補償費」是否為甲之所得，是否為應稅所得，有所爭議。因此，

期待考生一方面知道，實務見解認為這是所得，性質上屬於所得稅法上的其他所



4 
 

得之性質（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626號判決）。另一方面也期待考

生有能力依據實質課稅原則分析，甲實際出資購買使用系爭農地，甲為系爭農地

實際上的共有人之一。因此，甲從登記名義人乙獲得的一半徵收補償費，這對於

甲而言在似乎經濟上有所增益，從而是所得；而且其經濟實質也應該是徵收補償

費之性質。然而，徵收補償費是對於所有權喪失之補償，甲事實上沒有所得可言，

從而不應課徵所得稅。除此之外，倘若考生可以更進一步，針對借名登記購買農

地在民法上之效力加以論列，則視論述的詳細完整程度而酌增分數。 

 

第(二)子題 

第(二)子題的評分要點在於，倘若某項所得是免稅所得，因爲獲取該項所得

所支出之成本費用，即無扣除可言。蓋依據量能課稅原則，課稅應對納稅義務人

之所得淨額課稅。因此課稅時應依據主觀淨值原則與客觀淨值原則扣除相關支

出，才能得到所得淨額。然而量能課稅原則的前提是系爭所得為應稅所得。倘若

是免稅所得，其支出自無扣除可言。以本題而言，由於甲所獲得之金錢是徵收補

償費之性質。此時，所有權人的所有權只能透過價值補償的方式來保護。從經濟

實質而言，土地所有權人的納稅能力並未增加。準此，土地所有權人先前購買土

地之成本費用，應不得扣除。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重視人民納稅能力是否增益，以確定稅捐之課徵。稅法法律關係不會推

翻當事人民事法律關係之認定，本案甲為系爭土地實質所有權人，自乙獲得一半

補償費，甲經濟納稅能力確實有所增加，係所得稅法所稱之所得。 

至於，甲所獲所得應否課稅？有所爭議，影響第一小題及第二小題之作答關

聯性：若認為應屬所得稅法其他所得之性質，則應予課稅，該應稅所得能扣除成

本費用；若認為屬徵收補償費之性質，則土地所有權人並未增加納稅能力，該免

稅所得不能扣除成本費用。 

 


